中国矿业大学教务部
教务通知（2018）第*号
关于做好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
学期初教学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各有关部门：
根据学校教学工作安排，2017-2018学年第二学期于2018年3月5日正式上课。为了全面了解学期初教学准备、教师教学和学生到课情况，学校定于开学后第1-3周（3月5日-3月25日）进行学期初教学检查。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1、学校成立以周国庆副校长为组长，教务部部长、学工处处长为副组长，各学院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校学期初教学检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成：
组  长：周国庆
副组长：屠世浩 黄军利
成  员：各学院教学副院长
学期初教学检查工作办公室设在教务部教务学籍服务中心。
2、各学院成立以教学副院长为组长，党委副书记为副组长，全体专业建设负责人、系(所、实验中心、教研室）主任、教学督导专家、教学秘书和学生辅导员为成员的院级教学检查工作领导小组。
二、检查内容
1、教学秩序状况（是否存在迟到、早退、旷教、擅自调（代、停）课或增、减学时等情况）；
2、教师执行教学规范情况（执行教学大纲、教学日历的情况，以及实习、实验、上机、答疑、作业等方面情况）；
3、系(所、实验中心、教研室）执行教学工作规范情况和教学管理方面情况（执行教学计划及各教学环节安排和衔接情况，各种教学文件是否完备，教学法研究情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和保障措施）；
4、教师教风状况及学生学风状况（学生上课迟到、早退、缺席情况，上课听讲情况和完成作业情况）；
5、考风考纪状况：学院是否严格执行学校相关的课程考核管理规定，监考教师能否严格履行监考职责，学生参加考试过程中的考风考纪情况；
6、教学环境保障情况；
7、教学过程中的其他问题。
三、检查办法及要求
1、院级学期初教学检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学院的全面自查；
2、请学院院领导、督导组专家及专业建设负责人、系(所、实验中心、教研室）主任及骨干教师深入课堂随机听课并检查本科教学情况，并及时在新版本科教学评价系统中录入听课记录；
3、请辅导员和班主任深入课堂进行听课，检查学生出勤及遵守课堂纪律情况，并以多种形式听取学生对各门课程的反映，写出各年级学生学风情况和学生对教师教学情况反映分析总结报告并交本学院学期初教学检查工作领导小组；
4、请系(所、实验中心、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建设负责人听取各门课程主讲教师的教学情况汇报，并检查教案、教学日历和教学大纲执行情况，写出教学情况总结；
5、学院召开教师、学生、教学管理人员座谈会，听取教与学两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6、学院应认真组织好学期初有关考试安排、监考人员遴选并开展考务工作培训，成立考试巡视队伍并认真开展考试巡视工作，对巡视中发现的学生考试违纪行为、监考教师违规行为进行记录并提交学院进行处理，考试巡视人员名单及巡视安排报教务部备案；对学生要开展学风、考风及学术诚信的教育。
7、学院教学检查领导小组在汇总各方面情况后，全面总结本学院学期初教学检查情况，找出差距，整改提高。
8、教学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将组织人员开展随机听课、教学秩序检查、考试巡视等工作，并抽查学院学期初教学检查工作成效情况，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公告，抽查结果将作为学院教学工作考核的一项考察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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